
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文件管理办法 

为规范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文件分类、编号、整理存档等工

作，特制定本办法，适用于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及团体标准

项目组的文件管理工作。 

第一条  职责 

（一）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负责团体标准的编号管理、文件

格式拟制、文件打印及审核工作，并负责将已处理完毕的必要文件移

交中华中医药学会办公室存档。 

（二）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负责团体标准相关文件的归档

管理工作。 

第二条  团体标准的相关文件种类 

（一）上行文：请示，报告，计划，总结； 

（二）下行文：批复，决定，通知，通告，制度，规定； 

（三）平行文：信函，会议纪要。 

第三条  文件格式 

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工作拟制文件的格式统一按照中华中

医药学会对于各类文件的格式要求进行，具体格式参见《关于规范中

华中医药学会公文格式的通知》。 

第四条  文号 

（一）根据团体标准相关文件类别、发文日期、发文单位及发文顺序

对标准进行统一编号； 

（二）团体标准文件文号除会议通知外，均由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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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统一管理。会议通知需由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主任、

学会秘书长签字，之后至中华中医药学会办公室登记并领取文号，方

可发文。 

第五条  用印 

（一）团体标准对外发文或内部重要文件都应加盖印章。 

（二）团体标准用印文件需由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主任、学

会秘书长审核并签字，打印校对后，移交至中华中医药学会办公室人

员用印并进行登记； 

（三）印章应盖在落款和年月日中间，即“骑年盖月”位置。 

第六条  文件管理 

（一）包括团体标准相关文件撰写、审核、签发、盖印、归档、整理

等一系列工作。 

（二）团体标准正规文件应尽量打印，并由拟文人仔细校对审核。 

（三）签发。中华中医药学会秘书长、标准化办公室主任负责团体标

准相关文件的签发。签发人对签发文件负有完全责任，应本着负责精

神，仔细阅读文稿，实事求是地拟写批语。同意签发，注明“同意发

文”字样后按正常手续办理；不同意的写出具体意见返还拟文人重新

撰写。 

（四）存档。文件办理完毕后，由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文件

管理人员保存并存档。需存档文件包括：团体标准制度文件、团体标

准立项申请书及研制方案、团体标准草案、团体标准阶段性文件（如

讨论稿、征求意见稿）、编制说明、意见汇总处理表、相关会议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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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编、会议通知、会议纪要等。除盖章的会议通知以纸质形式存档，

其它均可以电子形式存档。 

第七条  相关文档 

关于规范中华中医药学会公文格式的通知  

第八条  修订及实施 

（一）本规定由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及团体标准项目组实

施，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进行监督。 

（二）本规定修订权在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。 

（三）本规定自 2017年 1月 1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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